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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儒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有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专[2023]083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2 年 9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上海儒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2〕010880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我们作为上海儒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儒竞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会计师，对落实函有关财务问

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补充实施了核查程序。现就落实函有关财务问题回复如下: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对涉及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

异，均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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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关于期后业绩。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1）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实现收入金额为 56,396.57 万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 1.25%；实现归母净利润 5,474.95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94%；实现扣

非后归母净利润 6,598.4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42%。 

（2）2022 年 1-6 月，归母净利润和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差异较大主要系计提

停工损失导致，发行人将其计入非经常性损益。 

请发行人： 

（1）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结合不同产品细

分收入的变动情况看，进一步说明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经营业绩变动的合理性； 

（2）说明停工损失计提的具体金额，停工损失金额计算的准确性，计入非

经常性损益是否符合相关规则规定。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结合不同产品细分

收入的变动情况看，进一步说明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经营业绩变动的合理性 

（一）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经营业绩变动的合理性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经审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56,396.57 57,110.00 -1.2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4.95 5,820.57 -5.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598.44 5,479.40 20.42% 

1、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收入变动的合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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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6,396.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5%；

其中，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为 56,107.3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75%，发行人

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金额 占比 同比变动 金额 占比 

暖通空调及冷冻冷藏设备 

商用空调系统控制器及

变频驱动器 
28,958.72 51.61% 20.20% 24,091.62 42.19% 

热泵系统控制器及变频

驱动器 
15,808.61 28.18% -9.65% 17,497.29 30.64% 

家用空调系统控制器及

变频驱动器 
3,172.84 5.65% -70.28% 10,676.55 18.70% 

冷冻系统控制器及变频

驱动器 
17.62 0.03% -83.21% 104.90 0.18% 

小计 47,957.79 85.48% -8.43% 52,370.36 91.70%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 6,319.49 11.26% 171.77% 2,325.33 4.07% 

工业伺服驱动及控制系统 1,830.04 3.26% -24.16% 2,413.09 4.23% 

合计 56,107.31 100.00% -1.75% 57,108.78 100.00% 

上述产品收入分季度构成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 1-3 月 

金额 同比变动 金额 

暖通空调及冷冻冷藏设备 

商用空调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16,631.22 67.04% 9,956.55 

热泵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8,506.51 7.61% 7,905.03 

家用空调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1,855.62 -52.88% 3,937.69 

冷冻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7.32 / - 

小计 27,000.66 23.86% 21,799.27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 3,441.93 341.14% 780.23 

工业伺服驱动及控制系统 885.55 -4.10% 923.44 

合计 31,328.14 33.29% 23,502.95 

项目 
2022 年 4-6 月 2021 年 4-6 月 

金额 同比变动 金额 

暖通空调及冷冻冷藏设备 

商用空调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12,327.50 -12.79% 14,135.07 

热泵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7,302.10 -23.88% 9,592.26 

家用空调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1,317.23 -80.45% 6,738.86 

冷冻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 10.30 -90.18% 104.90 

小计 20,957.12 -31.45% 30,571.08 

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 2,877.56 86.24% 1,545.10 

工业伺服驱动及控制系统 944.48 -36.60% 1,489.65 

合计 24,779.17 -26.27% 33,6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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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2022 年第一季度，受益于以“碳中和、碳达峰”为代表的低

碳环保政策的强有力驱动，下游应用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且发行人依托自身技术

优势精准把握政策脉搏，与核心客户深度合作、协同发展，致使发行人商用空调

和热泵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销量迅速攀升；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共振复苏

和高度景气，发行人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领域业务的发展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呈现出强劲的增长之势。在家用空调领域，因部分产品更新换代，发行人新研发

的变频驱动器及系统控制器处于生产验证阶段，导致家用空调系列产品销售收入

有所减少。 

第二季度，因发行人在 2022 年 4 月至 5 月初处于停工停产状态，自 5 月中旬

起才逐步复工复产，导致部分产品交货计划延后，第二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

同期减少 26.27%。 

整体而言，一方面，发行人受停工停产等因素影响，导致第二季度货物交付

延期；另一方面，因家用空调领域部分产品更新换代，发行人新研发的变频驱动

器及系统控制器正处于生产验证阶段，致使家用空调系列产品销售收入有所减少。

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2、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净利润变动的合理性分析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4.95 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滑 5.94%。发行人的生产基地从 2022 年 4 月初至 5 月初一直处于停工

停产状态，导致部分产品交付延期，第二季度产品销量相应减少；同时，发行人

在此期间面临生产经营场所消杀、员工驻厂闭环管理、物流成本骤升等情况，致

使其第二季度防护费用、员工补贴、物流成本等相关支出有所增加，从而影响了

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利润水平。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98.4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42%，主要系发行人将 2022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

产生的停工损失 1,396.31 万元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对比情况 



 

2-6 

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经营业绩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可比公司 主要经营地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1-6 月 

金额 同比变动 金额 

麦格米特 
深圳市、浙江省、

湖南省等 

营业收入 270,482.69 39.59% 193,775.13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2,434.92 14.97% 19,513.78 

汇川技术 
深圳市、江苏省、

浙江省等 

营业收入 1,039,655.35 25.65% 827,410.60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97,487.86 26.36% 156,291.30 

三花智控 
浙江省、安徽省、

广东省等 

营业收入 1,015,995.30 32.39% 767,408.18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0,318.73 21.76% 82,388.12 

和而泰 
深圳市、浙江省、

广东省等 

营业收入 288,290.01 1.02% 285,378.88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168.41 -26.96% 27,614.58 

发行人 上海市 

营业收入 56,396.57 -1.25% 57,110.00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474.95 -5.94% 5,820.57 

由上表可见，从收入情况来看，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均

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正向增长；从利润情况来看，除和而泰因当期计提股票期权费

用等因素导致其 2022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

外，麦格米特、汇川技术及三花智控 2022 年 1-6 月利润水平均得以提升。 

相较同行业可比公司，发行人的办公场所和主要生产基地均位于上海市。自

2022 年 3 月以来，发行人的生产线一度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原材料采购、销售

物流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因此，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及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略有下滑，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存在一定

差异，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受宏观经济下行及家用空调领域部分产品更新换代的综合影响，

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减少；同时，停工停产等因素使

得公司运营成本高企，导致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

所下滑，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合理性。 

二、说明停工损失计提的具体金额，停工损失金额计算的准确性，计入非

经常性损益是否符合相关规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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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工损失计提的具体金额 

发行人的生产基地从 2022 年 4 月初至 5 月初一直处于停工停产状态，5 月中

旬起开始逐步复工复产，目前已恢复至正常水平。在此期间，发行人累计产生了

经审计的停工损失金额 1,396.3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职工薪酬 1,010.42 72.36% 

折旧及摊销 188.40 13.49% 

租赁费 161.06 11.54% 

水电燃气费 26.93 1.93% 

其他 9.50 0.68% 

合计 1,396.31 100.00% 

（二）停工损失金额计算的准确性 

发行人停工损失主要包括停工人员薪酬、停工停产期间的折旧及摊销费用、

厂房租赁费用等。其中，停工人员薪酬按照实际停工的生产人员名单、停工天数

及薪酬进行归集核算，折旧及摊销费用、厂房租赁费用及水电燃气费按照生产停

工、复产记录进行计算分摊。 

因此，发行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停工停产期间实际发生的职工薪酬、

折旧及摊销费用、厂房租赁费用等计入停工损失，金额计算准确。 

（三）计入非经常性损益是否符合相关规则规定 

1、相关规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支出不

产生经济利益的，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认

条件的，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的规定，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

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

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2、停工损失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符合相关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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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在 2022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产生的停工损失系发行人进入非正常经营

状态，相关成本的投入无法形成产出，亦无法通过调整自身的运营策略避免相关

成本的产生，属于非正常消耗，与正常生产活动可明确区分，且相应的金额能够

可靠计量。同时，该停工损失具有特殊性、突然性和偶发性，符合非经常性损益

的定义。 

因此，发行人将上述停工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停工损失”科目，并确认

为非经常性损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3、过往市场上类似案例的处理方式 

经检索公开披露信息，部分上市公司及在审企业将停工损失计入当期非经常

性损益，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金额（万元） 具体情况 

弘信电子（300657.SZ） 477.65 
2020 年，弘信电子及其子公司停工停产，期间发生的人工

成本等固定支出作为停工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贝斯美（300796.SZ） 589.53 2020 年度，相关停工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常山北明（000158.SZ） 2,602.69 
2020 年度，纺织板块发生停工损失 2,602.69 万元，计入

“营业外支出”。 

东风汽车（600006.SH） 8,805.34 
2020 年，集团全面停工的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停工

损失”。 

金禄电子（301282.SZ） 413.12 
2020 年度，子公司湖北金禄停工期间形成停工损失 413.12

万元，将其作为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川宁生物（301301.SZ） 7,625.48 

2021 年 10 月，川宁生物基本处于停工状态，该次停工导

致的损失金额计入“营业外支出—停工损失”科目核算和

列报。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及在审企业招股说明书。 

综上所述，发行人在 2022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累计产生了经审计的停工损失

金额 1,396.31 万元，主要包括停工人员薪酬、停工停产期间的折旧及摊销费用、

厂房租赁费用等；发行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停工停产期间实际发生的相关

成本费用计入“营业外支出—停工损失”，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计算准确，

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08）》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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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分析收入、净利润等主要

财务指标的变动情况； 

2、访谈发行人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了解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经营业绩情况

及变动原因； 

3、获取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销售台账，分析主要产品销售收入的变动情况； 

4、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了解其 2022 年 1-6 月经营业绩

情况； 

5、获取发行人停工损失明细表，并访谈发行人财务总监，了解停工损失的

核算范围、计算方法及会计处理等情况； 

6、查阅《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等相关规定，判断是否符合非经常性损益的认定； 

7、查阅弘信电子（300657.SZ）、贝斯美（300796.SZ）、常山北明（000158.SZ）、

东风汽车（600006.SH）披露的年度报告以及金禄电子（301282.SZ）、川宁生物

（301301.SZ）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了解停工损失计入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受宏观经济下行及家用空调领域部分产品更新换代的综合影响，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减少；同时，停工停产等因素使得公司运

营成本高企，导致发行人 2022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下滑，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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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2022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发行人累计产生了经审计的停工损失金额

1,396.31 万元，主要包括停工人员薪酬、停工停产期间的折旧及摊销费用、厂房

租赁费用等；发行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将停工停产期间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

费用计入“营业外支出—停工损失”，并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计算准确，

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08）》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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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向艾默生支付的服务费

分别为 224.53 万元、138.81 万元及 0.00 万元，主要用于海外市场开拓与维护。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 

（1）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的具体用途和必要性，是否涉及商业贿赂； 

（2）2021 年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为 0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影响双方合作

和发行人持续经营，请说明具体依据。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的具体用途和必要性，是否涉及商业贿赂 

（一）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的具体用途和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内容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的比例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的比例 
金额 

占当期营业

成本的比例 

服务费 - - - - 138.81 0.22% 

2020 年度，发行人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为 138.81 万元，主要系发行人委托

艾默生协助境外客户售后服务与维护而产生的费用。由于艾默生在欧洲等主要区

域均设有分支机构，考虑到境外客户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和服务的便利性，发行人

利用艾默生的地缘优势，由其辅助提供简单的现场售后维护等服务，以此提高对

境外客户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具有必要性。 

（二）是否涉及商业贿赂 

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合同签订、费用付款及报销流程、

报销审核等相关规定，以防止利用报销行贿等违法违规行为，防止与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无关的费用报销。此外，发行人制定了《反商业贿赂反腐败管理实施细则》，

明确禁止发行人员工行贿受贿行为，并与艾默生签订了《廉洁承诺书》，就防范

商业贿赂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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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不存在商业贿赂情形，亦不

存在因该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起诉或构成犯罪的记录。 

综上所述，发行人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的主要用途为委托艾默生协助提供

简单的现场售后维护等服务，以此提高对境外客户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该

交易具有必要性，不涉及商业贿赂。 

二、2021 年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为 0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影响双方合作

和发行人持续经营，请说明具体依据 

（一）2021 年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为 0 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0 年以来，由于客户现场服务工作受到一定限制，为保证境外客户服务

需求的快速响应，发行人转为搭建线上服务平台，并新招聘了相关技术人员，通

过在线协助、视频指导、远程调试等方式解决客户问题。在此过程中，境外客户

逐渐适应并培养了远程售后服务的习惯，致使 2020 年度发行人向艾默生支付的

服务费有所降低。 

随着发行人线上服务模式的逐步成熟和自身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发行人自

2021 年起独立自主开展境外客户售后服务与维护工作，不再与艾默生发生相关

交易。 

因此，发行人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向艾默生支付的服务费金额为 0，具有

合理性。 

（二）是否影响双方合作和发行人持续经营，请说明具体依据 

发行人系专业的变频节能与智能控制应用方案提供商，其研发生产的系统

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可应用于暖通空调及冷冻冷藏设备领域，与艾默生的主要

业务领域相契合。基于双方的业务需求，发行人与艾默生自 2010 年起逐渐形成

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向艾默生销售热泵系统、

商用空调系统和家用空调系统控制器及变频驱动器，销售金额分别为 12,541.07

万元、19,381.52 万元及 28,888.32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5.82%、

15.02%及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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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之余，发行人看中艾默生在欧洲等主要区域的地缘优势，委托其协助

提供简单的现场售后维护等服务，以此提高对境外客户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

但因公司自身服务能力的提升，发行人逐步转为采用远程售后服务方式响应境外

客户需求，并从 2021 年起独立自主开展境外客户的售后服务与维护工作。 

与艾默生不再发生服务费用后，艾默生仍系发行人的主要客户，且双方之间

的销售金额随着欧洲市场利好政策的出台及发行人产品的迭代升级而相应增加，

因此，不会影响双方合作。此外，发行人凭借自主掌握的核心技术、优质的产品

质量、高效的客户服务及良好的成本管理体系，不断在暖通空调及冷冻冷藏设备

领域取得突破和发展，并积极加大业务开拓力度，在境内外积累了众多优质客户，

能够有效保证其业务的持续增长，因此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2020 年以来，发行人逐步转为采用线上方式响应境外客户需求，

并随着境外客户对远程售后服务习惯的培养、发行人线上服务模式的逐步成熟

和自身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发行人自 2021 年起独立自主开展境外客户的售后

服务与维护工作，因此，发行人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向艾默生支付的服务费

金额为 0，具有合理性，且不会影响双方合作和发行人持续经营。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向艾默生支付的服务费明细，核查相关合同、发票、

付款凭证等支持性文件； 

2、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发行人与艾默生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向艾默生

支付服务费的具体用途和原因，自 2021 年起不再与艾默生发生相关交易的原因，

以及是否会影响双方合作和发行人持续经营； 

3、查阅发行人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反商业贿赂反腐败管理实施细则》以

及与艾默生签订的《廉洁承诺书》，并访谈发行人管理层及艾默生的相关负责人，

了解发行人与艾默生之间的交易是否涉及商业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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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报告期内银行流水、无犯罪记录证明等； 

5、查阅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合规证明，查询中国

裁 判 文 书 网 （ https://wenshu.court.gov.cn ）、 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https://scjgj.sh.gov.cn）、中国执行信息查询网（http://zxgk.court.gov.cn）、人民

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https://www.12309.gov.cn）等公开网站。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向艾默生支付服务费的主要用途为委托艾默生协助提供简单的现场

售后维护等服务，以提高对境外客户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质量；该交易具有必要性，

不涉及商业贿赂。 

2、2020 年以来，发行人逐步转为采用线上方式响应境外客户需求，随着境外

客户对远程售后服务习惯的培养、发行人线上服务模式逐步成熟和自身服务能力

的不断提升，发行人自 2021 年起独立自主开展境外客户的售后服务与维护工作，

因此发行人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向艾默生支付的服务费金额为 0，具有合理性，

且不会影响双方合作和发行人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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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上海儒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有

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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